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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6项交通违法的初犯者，警方都从宽处
理。这是否有行政不作为之嫌？算不算纵容？

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交通管理教研室主
任王斌认为，此举是一种人性化执法，更注重
教育效果，绝不是对交通违法行为的纵容和
包庇。

对这些轻微违法行为不罚的前提是，没
有危害交通安全，没有因此妨碍交通秩序和
引发交通事故。如果违反了前提，那还是要
处罚的。

高速交警的这项新举措实际上是对过去
交通管理中“重罚款轻教育”执法模式的革新
与改进，值得支持。

从宽处罚是不是“有法不依”？会不会和

国家法规矛盾抵触？王斌说，《警告适用范
围》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交通警察道路执
勤执法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并不矛盾。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四
十三条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可以
给予警告、无记分的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道
路通行和安全的后果且违法行为人已经消除
违法状态的，可以认定为轻微违法行为。

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轻微违法行为，口头
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依据，纠正违法
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后放行。

第四十七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
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实际，依照本规范第四十
三条的规定确定轻微违法行为的具体范围。

开车抽烟、超速10%以下、忘带驾照……

高速16种轻微违法，头两次不再罚款
开车抽烟、超速 10%以

下、不小心在应急车道违法
停车……对不少车友来说，
这样的被罚经历可能都有
过。不少车友因为无心犯
错，可能还觉得挺委
屈。昨日，省公安厅
高速交警总队宣布：
即日开始，对 16 项轻
微交通违法行为，初
次和第二次违反，警
方不罚款。

晚报记者 吴泳
通讯员 刘威

●货运车辆载货超长、超宽、超高未严
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记1分。

以前：一般记1分，罚款200元。
●因司乘人员身体健康等因素在高速公

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驾驶人在现场并自愿
立即驶离，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记6分。

以前：可罚款200元、记6分。
●除七座以上客车、运载危险品的车

辆以外，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超速 10%以下
的，记3分。

以前：可罚款200元、记3分。
●未随身携带驾驶证，通过公安网机

动车驾驶人查询系统能够确认机动车驾驶
人具有驾驶资格的，扣1分。

以前：可罚款20～200元，暂扣机动车。
●因高速公路交通指示标志不清楚，

导致车辆在下道口附近短距离倒车逆行，
未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记6分。

以前：可罚款200元、记6分。

●在白天视线良好的情况下，车辆在
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后，设置警告标志未
达到规定距离的，记3分。

以前：可罚款200元、记3分。
●在高速公路匝道上超车的，记2分。
以前：可罚款200元、记2分。
●在高速公路减速车道上超车的，记2分。
以前：一般罚款200元、记2分。
●在高速公路加速车道上超车的，记2分。
以前：罚款200元、记2分。
●小型客运车辆超员一名12岁以下未

成年人的，扣2分。
以前：可罚款20~200元，记2分。
●驾驶机动车时吸烟，经指出后主动

纠正的，记2分。
以前：罚款200元，记6分。
●驾驶新购买车辆一个月以内尚未到车

管所办理注册登记即上路行驶的，记6分。
以前：罚款200元，记6分，暂扣车辆。

【16种轻微违法行为】

●司机实习期内未放置实习标志的，
警告。

以前：按《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规定（以下略）可罚款20～200元。

●机动车从匝道进入或驶离高速公路
时，不按规定使用转向灯的，警告。

以前：按规定可罚款200元。

●未放置、携带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
志，经执勤民警核查，已参加年度检验和购
买交强险的，警告。

以前：可罚款20～200元，暂扣机动车。
●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

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物品的，警告。
以前：可罚款200元。

不罚款、不扣分、只警告的有4种

不罚款但要扣分的有12种

省高速交警总队介绍，上述行为如果没影
响道路通行和交通安全的实际后果，初次和二
次违法不会被罚款。对轻微违法行为的查处，
警方将依托公安网违法处理系统登记在案。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总队长冯国文介
绍，这次新出台的《河南省高速公路轻微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警告适用范围》（以下简称
《警告适用范围》），是根据公安部《交通警察道
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处理程序规定》，结合我省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实际制定的。

除了这 16项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司机还
出现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但有证据证明是为救
助危难或者紧急避险造成的，交警查实后也将
给予放行。

“绿色通道”上整车运输鲜活农产品车
辆的轻微违法行为，高速交警教育后也要
放行。

到底是第几次违法？怎样认定？根据《警
告适用范围》，高速交警今后将通过公安网违
法系统查询，交通参与者是首次或第二次发生
违法行为的，执勤交警将向其适用“警告”措
施，并书面通知，记录在案。

如果司机受到两次警告后仍发生同一违
法行为的，则将依法给予罚款处罚。

如果驾驶员在民警发现其“初次”违反上

述16种交通违法行为，但是拒不认可，并不积
极消除其违法状态的，则不适用警告措施，将
被依法处罚。

此外，如果驾驶员因首次发生上述 16
种违法行为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也不
适用《警告适用范围》的相关规定。警方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事
故责任认定。

为救人或紧急避险轻微违法，警方应放行

初次违法后果严重仍会被罚

昨日下午，在经三路、丰产路、纬五路等路
段，记者随机采访了 17位车友。其中约 70%
的受访者为此举叫好。也有少数车友表示担
忧：新手越来越多，警方这样“从宽”处理，会不

会让一些人“拿方便当随便”，造成交通隐
患？对此，省高速交警总队负责人表示，警告
和记分也是一种处罚，只不过不再是过去执
法中简单的一罚了之。

专家：此举体现人性化执法，并非纵容和包庇

警察


